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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專業爆竹煙火施放申請書  

一、申請人：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立案或登記字號：  

聯絡人姓名：   

 

 

二、爆竹煙火製造（進口）商：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營利事業登記字號：  

聯絡人姓名：  

 

三、爆竹煙火明細： 

1.產品國別：  
□國產品    爆竹煙火製造商                           

□國外進口品（國別：             ）進口核准字號：          

2.種類及數量詳檢附申請施放爆竹煙火清冊。  

3.施放設施及方式概要：                                         

四、爆竹煙火儲存場所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五、申請事項  

1.施放事由：                                                 

2.施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本府環境保護局公告施放爆竹煙火應於每日 7 時後、23 時前為之，以維公共安寧；除特殊節日外，勿選

擇前述以外時間施放爆竹煙火為原則。 

3.施放地點：                                                 
選擇爆竹煙火施放地點時，申請人應先勘查現場確認是否具有足夠之安全距離空間。 

禁止施放爆竹煙火之區域：本市公園及石油煉製工廠、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儲油設備之油槽

區、彈藥庫、火藥庫、可燃性氣體儲槽、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

所及其他主管機關公告禁止施放爆竹煙火之地點；勿選擇前述地點施放爆竹煙火。 

於飛航管制區施放爆竹煙火，應先經主管機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可。 

4.現場負責人姓名：               、現場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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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現場施放人員人數：   名、現場施放負責人：        連絡電話：            

6.現場警戒（滅火）人員： 

 人數        名、負責人：             現場連絡電話：              

 現場滅火設施及數量：滅火器         具、其它：                  

六、檢附文件 

申請人應於施放 5 日前檢齊下列文件 1 式 3 份，向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 號 4 樓、02-27297668 轉 6133 火災預防科；親送或郵寄皆可）申請許可： 

□申請書。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製造或輸入者登記或立案證書影本。 

□施放清冊：應記載施放之日期、時間、地點及專業爆竹煙火名稱、數量、規格、彩色照片。 

□標示安全距離之施放場所平面圖。 

□專業爆竹煙火效果、施放方式、施放器具及附有照片或圖樣之作業場所說明書。 

□施放安全防護計畫：應記載施放時間、警戒、滅火、救護、現場交通管制及觀眾疏散等應

變事項。 

□施放人員名冊（需附照片）及專業證明文件影本。 

□施放場所爆竹煙火配置圖（含種類、數量）。 

□爆竹煙火輸入或出廠證明。 

□佈線之警戒平面圖，若施放場所於水域中，除附佈線之警戒平面圖外，應標示禁行區。 

□施放煙火場所使用同意書（施放煙火場地為申請人所有時免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可文件（施放地點非飛航管制區者免附；是否屬飛航管制區請至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網站查詢）。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影本（保險金額依內政部公告辦理）。 

□專業爆竹煙火預定運出資料（包含煙火預定運出日期、到達日期、運送路線、載運車輛車

號及車輛行照、押運人之駕照及聯絡電話（行動電話）、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證明書、

載運專業爆竹煙火名稱、數量、規格、彩色照片）。 

□臨時儲存場所位置說明，應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 

玆檢附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各 1 式 3 份，申請爆竹煙火施放。此致  

臺北市政府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上填寫事項及檢附文件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負責人：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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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清冊 

爆竹煙火 規格 
（施放高度、
爆開半徑、燃
燒時間） 

規定 
安全距離 
（公尺） 

現場 
安全距離 
（公尺） 

名 稱 
數量 
及單位 

單一煙
火彈火
藥量 

規格直徑 
（公分） 

外 觀 及
施 放 照
片 

 

 

 

       

 

 

 

       

 

 

 

       

 

 

 

       

 

 

 

       

 

 

 

       

 

 

 

       

 

 

 

       

※現場安全距離應≧規定安全距離。 

※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調整增列。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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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施放專業爆竹煙火申請案審查表 

（1）申請公司： 

（2）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3）施放目的： 

（4）施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5）施放地點： 場所名稱（   區   路   段   巷   號） 
 

（6）申請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6條規定：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其負責人應於施放 5日填具

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1式 3份，向本府申請許可：  

檢附文件 審查結果 不符合事項 

1.申請書。   

2.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3.製造或輸入者登記或立案證書影本。   

4.施放清冊：應記載施放之日期、時間、地點及專業爆竹煙

火名稱、數量、規格、彩色照片。 
  

5.標示安全距離之施放場所平面圖。   

6.專業爆竹煙火效果、施放方式、施放器具及附有照片或圖

樣之作業場所說明書。 
  

7.施放安全防護計畫：應記載施放時間、警戒、滅火、救護、

現場交通管制及觀眾疏散等應變事項。 
  

8. 施放人員名冊（需附照片）及專業證明文件影本。   

9. 施放場所爆竹煙火配置圖（含種類、數量）。   

10.爆竹煙火輸入或出廠證明。   

11.佈線之警戒平面圖，若施放場所於水域中，除附佈線之

警戒平面圖外，應標示禁行區。 
  

12.施放煙火場所使用同意書（施放煙火場地為申請人所有

時免附）。 
  

13.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可文件（施放地點非飛航管制區者

免附；是否屬飛航管制區請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網站查詢）。 
  

14.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影本（保險金額依內政部公告辦理）。   

15.專業爆竹煙火預定運出資料（包含煙火預定運出日期、

到達日期、運送路線、載運車輛車號及車輛行照、押運人之

駕照及聯絡電話（行動電話）、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

證明書、載運專業爆竹煙火名稱、數量、規格、彩色照片）。 

  

16.臨時儲存場所位置說明，應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

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 
  

＊前項不合格事項應補正資料部分，應自申請人收到消防局通知（傳真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時間起 1日內，完成補正資料，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

以駁回。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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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執行專業爆竹煙火安全審查重點 

項目 審查重點 罰則 

一、申請施放許可及

運出報備 

□申請時間是否於施放前 5日。 

□申請書及文件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文件變動是否有申請變更。 

□是否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局申請報備專業爆竹煙

火運出儲存場所。 

爆竹煙火管理條

例（以下簡稱管

理條例）第 29條

及第 27條 

二、運載車輛及押運

人資格 

□運載爆竹煙火車輛及押運人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管理條例第 27條 

三、運送至臨時儲存

場所或施放場所 

□臨時儲存場所是否符合規定。 

□爆竹煙火種類、數量是否與運出儲存場所相同。 

□臨時儲存場所或施放場所是否有專人 24小時看

管。 

管理條例第 29條 

四、施作及佈彈 □施作及佈彈人員是否符合相關資格。 

□安全防護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管理條例第 29條 

五、佈彈後施放前 □是否有專人 24小時看管。 管理條例第 29條 

六、施放當天 □清點專業爆竹煙火數量及種類是否符合申請施

放數量及種類。 

□施放人員是否符合相關資格，並掛放胸前，並依

施放數量增加 。 

□安全防護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管理條例第 29條 

七、施放完畢 □逐一清點已爆彈及未爆彈之煙火數量及種類，清

點完畢後撒水淋濕。 

管理條例第 29條 

八、專業爆竹煙火施

放結束報告書 

□填報專業爆竹煙火施放結束報告書，並檢附運入

本市時、施放前及施放後查核專業爆竹煙火照

片，於施放結束次日 3日內向本府消防局備查。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結束報告書是否敷實陳報。 

管理條例第 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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